
2006年第 104號法律公告

《2006年保安及護宪服務 (費用) (修訂)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保安及護宪服務條例》
(第 460章)第 30(1)、(1A)及 (1B)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6年 7月 17日起實施。

2. 關乎許可證的費用

(1) 《保安及護宪服務 (費用)規例》(第 460章，附屬法例 A)附表 1現予修訂，在
第 2項中，廢除 “110”而代以 “120”。

(2) 附表 1現予修訂，在第 4項中，廢除 “110”而代以 “120”。

3. 關乎牌照的費用

(1) 附表 2現予修訂，在第 3項中，廢除在破折號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——
“3. 在《2006年保安及護宪服務 (費用) (修訂)規例》(2006年第 104號法律公

告)生效前根據本條例第 IV部獲發給的關乎以下保安工作類別的牌
照 (本條例第 21A條)或獲續期的關乎以下保安工作類別的牌照 (本條例
第 23(5A)條)的年費”。

(2) 附表 2現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“3A. 在《2006年保安及護宪服務 (費用 ) (修訂 ) 規例》(2006年

第 104號法律公告)生效之日或之後根據本條例第 IV部獲發給
的關乎以下保安工作類別的牌照 (本條例第 21A條)或獲續期
的關乎以下保安工作類別的牌照 (本條例第 23(5A)條)的年
費——

(a) 保安工作類別 I 14,650
(b) 保安工作類別 II 27,950
(c) 保安工作類別 III 14,650
(d ) 保安工作類別 I及 II 32,350
(e) 保安工作類別 I及 III 19,050
( f ) 保安工作類別 II及 III 32,350
(g) 保安工作類別 I、 II及 III 41,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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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項中，凡提述任何保安工作類別，即提述《保安及護宪
服務 (發牌)規例》(第 460章，附屬法例 B)附表 2牌照表格所
列的該保安工作類別。”。

(3) 附表 2現予修訂，在第 4項中，廢除 “140”而代以 “130”。

行政會議秘書
林植廷

行政會議廳
2006年 5月 9日

註 釋

本規例修訂《保安及護宪服務 (費用)規例》(第 460章，附屬法例 A)，以調整關於
許可證及牌照的某些訂明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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